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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权责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

称（无子

项时无需

填写）

权力

类型

地方权力

编码

子项地方权

力编码（无子

项时无需填写）

行使主体
（所属部门）

承办机构
（实施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对象

范围
追责情形 备注

1

对企业法

律事务机

构和企业

法律顾问

给予表彰

和奖励

行政

奖励
0873001000

银川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银川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部门规章】《国有企业法

律顾问管理办法》（2004
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第 6号）

第三十二条 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和企业应当对

在促进企业依法经营，避免

或者挽回企业重大经济损

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企

业法律事务机构和企业法

律顾问给予表彰和奖励。

1.审核责任：对拟奖

励的单位和个人相

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

范围内，以适当形式

公示符合奖励条件

的单位和人员名单。

3.上报责任：根据审

查意见和公示情况，

将符合奖励条件的

单位和个人名单及

材料上报银川市人

民政府。

4.表彰责任：按照规

定的标准、权限和程

序进行奖励，信息公

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奖

励办法》第十八条 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

规定组织评选工作：（一）

在评选范围内公开评选条

件、奖励种类、评选名额、

评选时间等事项；（二）民

主推荐候选人；（三）集体

研究确定入选对象；（四）

在评选范围内公布入选对

象名单；（五）报同级人事

行政部门审核。第十九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

人事行政部门呈报下列材

料：（一）拟奖励个人和集

体的先进事迹材料及呈报

审批表；（二）评奖过程报

告；（三）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前款规定的各种材料

应当完整、真实。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情形。

1.行政机

关；２．相

关工作人

员（审核

人、公示

人、上报

人、表彰

人、法定

代表人或

分 管 领

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

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国资监管

部门及相关工作人

员由本级人民政府

监察机关、政府法制

机构，以下列方式追

究其责任：1.给予审

核人责令作出书面

检查、批评教育、取

消年度评比先进资

格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2.给予国

资监管部门责令限

期整改、通报批评、

取消评比先进等责

任追究；3.对违反党

纪的工作人员（中共

党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

作人员，移交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4.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责

任承担方式。


